嘉義市推行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綠化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89年8月8日 府工建字第58055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2月1日府工建字第0982112614號令修正第二點、第八點、第九點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稱本府）為促進都市綠化，增進市容觀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留設之開放空間及法定空地。

（二）都市計畫範圍內面積在一、五００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整體規劃建築所留設之空地。

（三）新開闢之學校及機關用地。

三、第二點之開放空間、庭院及空地，應栽植花、草、樹木予以綠地，其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領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之。

四、綠化工程之設計，其栽植花、木及地被植物之種類由起造人及設計人參考附表，自由選定之。

五、本府為增進市容觀瞻，得視當地之實際需要，整體規劃後選定栽植花、木及地被植物之種類供起造人及設計人參考。

六、應予綠化之開放空間、庭院及空地，其不透水舖面所佔之面積應在二分之一以下，但屋頂、室內及地下開放空間不在此限。

七、開放空間應於出入口之明顯處所設置標示牌，載明其位置、範圍及提供公眾使用等文字。標示牌應採用耐久、美觀之材料製作，尺寸為寬度六十公分，長度九十公分。

八、第二點第一款之法定空地及開放空間應予登記列管，本府每年不定期檢查。
九、（刪除）
建築物開放空間、庭院、空地栽種植物參考表

	種類
	名稱

	⒈喬　　木
	榕樹、樟樹、楓香、黑板樹、大葉山欖、第倫桃、福木、臺灣欒樹、厚皮香、水黃皮、小葉山欖、流蘇樹、茄冬、麵包樹、龍柏、椰子、黑松、玉蘭花、茶花……等（其規格應標示樹高、樹冠、1公尺高直徑）。

	⒉灌　　木
	杜鵑、茶梅、七里香、桂花、樹蘭、六月雪、黃葉榕、仙丹、變葉木、紅葉鐵莧、玉葉金花、迎春花、黃蟬、臺灣連翹、扶桑、蘇鐵……等（其規格應標示樹高、樹冠）。

	⒊蔓 藤 類
	九重葛、旭日藤、使君子、炮仗紅、龍吐珠、凌霄花、光耀藤……等（其規格應標示長度、分枝）。

	⒋花　　卉
	四季海棠、孔雀草、菊花、百日草、千日紅、大理花、黃波斯菊、雁來紅、一串紅、牽牛花、雞冠花、石竹、金魚草……等（其規格應標示盆之大小）。

	⒌地被植物
	蜈蚣草、狗牙根、韓國草、菲律賓草、澎蜞菊、長春藤……等（其規格應標示50-75%密植）。


